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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

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 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

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

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 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 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

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

于后九代。 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

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 “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

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 后九代经师学者

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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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否人神混杂、国家治

理是否实行政教合一，笔者过去曾将中国历史划分

为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和春秋至今“后九

代”两个时期：“九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
天人交通，故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①；周初开始世

俗化进程②，春秋时代加速世俗化，故春秋时代兼有

“九代”和战国至今“后九代”③两个时代的部分特

点；战国初期最终完成世俗化进程，社会主流意识形

态终于人神揖别，天人两分④，宗教政治彻底退出国

家治理历史舞台⑤，故战国至今中国成为世俗化国

家，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

伟大文明［１］ 。 中国历史的这一千年巨变，深刻影响

了中华文明最近两千多年历史的发展方向，其中有

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学术界至今

还很少触及。
本文只研究其中一个很小的问题，考察中国五

千年的乐教⑥实践和理论。 为了行文方便，根据乐

教实践和理论是否人神混杂、是否排斥民乐元素这

两个标准，本文把中国五千年乐教史划分为五帝、
夏、商、周、春秋九代“古乐”阶段和春秋至今后九代

“新乐”阶段，春秋时代兼属两个阶段。 本文认为九

代“古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是人神混杂、天人合

一、抒情节制，排除民乐元素、愉情功能和多样化风

格的实践和理论；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新
乐”乃至战国至今所有“新乐”⑦，即后九代“新乐”
的乐教实践和理论，则是人神揖别、天人两分、官乐

民乐融合、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的实践和理

论；春秋时代两种“周乐”即“古乐”“新乐”并存，兼
属九代和后九代，是中国乐教史上关键的转折点。
这就是中国五千年乐教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本脉

络。 了解这一脉络，可望解决许多历史问题和理论

问题，包括九代“古乐”和后九代“新乐”的音乐实践

和理论，以及后九代学者长期反复证成孔子“郑声

淫说”的所有努力为什么均徒劳无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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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教、古乐、新乐、周乐

本文主要涉及四个（组）基本概念：“乐教”、“古
乐” （“先王之音” “德音” “治世之音”）、 “新乐”
（“郑声”“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乱世之音”“郑声

淫”）、“周乐”（“乐”）。 这些概念往往互相缠绕，逻
辑上又多有重叠，大多从未被科学定义，而且即使是

周代君子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偶然会出现不严谨

不科学的现象，后世经师学者往往以经解经，很容易

陈陈相因，以致长期成为一团乱麻。 因此必须事先

清晰界说，尽可能科学定义，并对定义做出必要的解

释，借以解决若干历史悬案，也免本文行文时翻来覆

去，学者为此产生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 所以本章

对上述基本概念的定义方法，与辞书下定义的方法

不尽相同，也不应该完全相同。
“乐教”，就是官方熏陶君子，使之养成端正持

中的人格，将来为官能够公道公正、治国富民的音乐

教育活动。 这个定义有如下四个要点：一是谁培养。
乐教是官方的音乐教育活动，并不包括无关治国、只
关俗事的民间音乐教育活动。 乐教的教官都是政府

官员，例如《舜典》记载舜帝任命夔做乐教教官，舜
帝自己有时也做教官。 二是培养谁。 乐教的培养对

象主要是候任官员，五帝时代培养祭司酋长之子，即
《舜典》所称之“胄子”；夏商周春秋王国时代培养帝

王诸侯卿大夫之子，如周文王时代培养世子即后来

的周武王［２］ ，春秋时代主要培养卿大夫的余子即

“国士” ［３］ ，孔子亦培养卿大夫之余子⑧；大汉至清

朝帝国时代培养“国子”，总之都主要是培养即将为

官治国者。 现任官员、卸任官员也接受乐教，但不是

培养重点。 民间也有音乐教育活动，但非官方之乐

教。 三是怎样培养。 音乐育人重在陶冶情操、提升

道德水平，主要是养成教育，使君子养成端正持中的

品格、行事公道的习惯，避免偏激促狭，以免殃及国

民和君子自己。 中国所有古代文献在论及君子品格

特征和行为方式时，均要求君子“甲而乙，丙而丁”
“甲而不甲，乙而不乙”，如同下文引用的《舜典》经
文那样，其实就是要求君子端正持中，务除偏执，按
照先王常道，公正做人，公道治国，公平分配，如此则

国家安宁，天下大治矣，这就是孔子及其徒子徒孙常

说的“中庸”。 四是为何培养。 官方培养君子，旨在

让他们将来治国富民。 国家安宁，人民富足，君子亦

可从中合理获取衣食之需，这就是乐教的终极目标，
与书教、礼教、诗教目标完全一致。

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乐教源于何时，因何起

源。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完全依靠传世文献，
还需要借助最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 窃以为，人类

有音乐天赋，音乐起源必早，或与人类同源。 但是乐

教并非泛指所有的音乐教育活动，而只是治国活动

之一，自然与剩余财富的出现、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同步。 根据近百年的考古学成果，“古国时代”距今

大约 ５５００—４５００ 年，约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时

代，那么乐教就应起源于古国五帝时代。 根据传世

文献，古代学者并未明言乐教起源于五帝时代，但他

们采用的乐教作品，最早就是黄帝时代的《大卷》
《云门》，说明他们实际上认为，乐教起源于五帝时

代。 这在周代是君子的常识，与现代考古学成果完

全相符，也与现代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学说完全相

符。 但是中国近现代学者在论及乐教起源时，却反

而比古人糊涂，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
刘师培主要根据传世文献推断乐教起源，他以

为只要是音乐教育就是乐教［４］ 。 那么乐教就可以

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大约五万多年以前人类与动

物刚刚揖别的时代了。 这个结论把乐教定义得太宽

泛，忽略了乐教为治国之教的本质属性，故不可从。
王齐洲先生主要根据乐教治理万民的政治功能

推测乐教的起源，所以他不同意刘师培的见解。 这

是完全正确的。 但王先生同时认为，原始乐舞旨在

通天媚神，只是宗教巫术活动而已，世界各国原始先

人莫不如此，并不能体现中国治理国家的礼乐文明，
所以不能算是乐教。 而周公制礼作乐，旨在治民，故
周公作乐治民的活动方为中国乐教之起源［５］６３－８１。
这就大有问题了。 尽管包括周公、伯禽父子在内，的
确有少数思想家觉醒很早，甚至有意排斥宗教⑨，但
仍不足以改变九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

九代中国一直是一个人神混杂、天人交通的国家，国
家治理长期实行政教合一。 周公之后五百多年，到
了战国时代初期，中国才终于完成世俗化的历史进

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人神两分，国家治理才实行

世俗政治，宗教政治才最终退出国家治理的历史舞

台，仅仅成为民间信仰。 所以王先生将乐教起源定

在周公时代，亦不可取。 他以为宗教政治并无治国

安民功能的看法，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不合，与九代

政教合一治理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合，尤其不可从。
“古乐”（“先王之音” “德音” “治世之音”），指

九代先王的治国之乐，这是春秋战国君子的说法。
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先王之乐”，即九代先

王的治国之乐，具体曲目，传世文献均有记载⑩，这
７２１

乐教论



就把先王时代那些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排除了。 二

是“治世之音” “德音”，说明春秋战国君子认为，与
春秋战国乱世相对而言，先王时代实行裕民政治、仁
德政治，君子获取私利亦公道公正，故天下大治。 三

是说明“古乐”是熏陶君子，使之为人端正，能够公

道治国的重要工具。
春秋晚期战国时代君子所谓“古”，本指尧、舜、

夏、商、周、春秋六代，与春秋战国之“新”相对而言，
他们习惯于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言
必称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而将五帝时代早中

期排除在外，这很可能是因为黄帝、颛顼、帝喾时代

的口传史“不雅训”，所以周人将黄帝、颛顼、帝喾

时代的古史全部排除在外，连孔子著《五帝德》、司
马迁著《五帝本纪》时，也只能找到一些零零碎碎的

史料片段，如果没有现代考古学家的帮助，我们至今

都很难对五帝时代早中期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了

解。 但是周人排除“不雅训”的古史似乎并不彻底，
周代天子诸侯都在重要场合演奏、演唱、舞蹈的“先
王之乐”，甚至经常有黄帝时代的《大卷》《云门》，自
然还有与之匹配的歌词。 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本文

将晚周君子所谓的“古”，由他们定义的尧、舜、夏、
商、周、春秋六代，修正为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

晚周君子所谓的“古乐”，没有明示是六代“先
王之乐”还是九代“先王之乐”，不过客观上就是指

九代“先王之乐”。 “古乐”不仅包括九代官方的乐

曲作品，还包括九代官方的乐教理论，下文都会详细

讨论。 由于这些古乐在周代的王朝和列国的官方

场合都经常被演奏、演唱、舞蹈，用以教育候任官员

和现任官员，所以晚周文献亦通称为“周乐”。 这

一组概念，晚周传世文献记录很多，读者检索方便，
为了节约文字，笔者就一律不出注了。

“新乐”（“郑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亡国

之音”“郑声淫”），都是春秋晚期战国时代君子的说

法，原本特指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的官方

音乐，与中规中矩的九代“古乐”相对而言。 “郑”
“郑卫”均借代郑、卫、宋、齐四国，这是晚周君子的

语言习惯，旨在语言简洁而活泼。 “新乐”的主要特

色是，吸收了民乐元素，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

重，淡化宗教色彩，抒情较少节制。 春秋战国君子大

多认为，“新乐”不利于培养端正持中的治国君子。
考虑到春秋时代四国官方的“新乐”与战国至今的

官方民间的所有“新乐”特征均基本相同，与九代

“古乐”却大异其趣，故本文概称后九代官方民间所

有的音乐均为“新乐”，亦与九代“古乐”相对而言。

“古”与“新”自然相对而言。 从时代概念来看，
春秋时代是九代的一部分，春秋战国君子本不应该

称“新”，但由于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了

迥异于九代“古乐”的“新乐”，故晚周君子所谓的

“新乐”，特指春秋四国官方的这一部分“周乐”。
所以从时代上讲，“古乐”与“新乐”，“九代”与“后
九代”，均在春秋时代有所重叠。

“郑声淫”主要批评“新乐”抒情不节制，体现了

九代典型传统的乐教理论和审美习惯，而又有所发

展，这并非只是孔子个人的独特判断，而至少是相当

一部分春秋战国君子的共同见解，如春秋晚期吴国

公子季札、郑国盲人乐师慧、孔子帐下弟子子夏，就
都曾严厉斥责“郑声”有“淫” “细”之病。 “郑卫之

音”“郑声”，战国君子有以为贬词者，亦有不以为贬

词而仅仅视之为“新乐”者，下文都会有详细讨论。
孔子“郑声淫说”主要体现了九代乐教理论和审美

习惯，战国至今后九代学者每每证成之，却与春秋战

国官方乐教实践和理论，或部分脱节，或完全脱节，
也与大汉至今的音乐（包括官方和民间）实践和理

论部分脱节。 根据传世文献，战国至今除了孟子并

不介意君子是喜欢“古乐”还是喜欢“新乐”，是否

“郑声淫”，只要求君子与民同财、“与民同乐”以

外，绝大多数官员和学者都非常在意“郑声淫”之类

的问题，学者们的努力方向始终都是援引九代乐教

的实践和理论，批评后九代的“新乐”实践，以证成

“郑声淫说”，或者辨别“郑声”是否包含“郑诗”，贬
斥春秋时代的“郑声”，贬斥战国君子喜欢“郑声”
“郑卫之音”“新乐” “亡国之音”、厌恶“先王之乐”
“德音”“古乐” “治世之音”的现象，可惜学者此举

并不能科学解释九代乐教实践和理论与后九代“新
乐”实践为何脱节，其反复证成“郑声淫说”的种种

努力，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在文艺理论上有明显的缺

陷，在文艺实践上则非常有害。
“周乐”（“乐”），就是周代官方采用的九代“古

乐”，但也包括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的 “新

乐”。
“周”是个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指周家王朝及

其治理的整个天下，包括周王国及其所有的封国，封
国则包括周家兄弟之国、亲戚之国（古老文明氏族

国家）和蛮夷戎狄之国，兄弟亲戚之国亦概称华

夏，华夏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意思。 由于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古代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周人并不知有一个世界，故“周”当时与“天下”含义

相同。 春秋战国文献一般称西周三百年为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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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至今则一般称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为周。 但古

代君子使用“周乐”这个概念却很特殊，一般泛指西

周、春秋、战国八百年，周王国、周家兄弟之国、周家

亲戚之国和蛮夷戎狄之国，在官方场合演奏、演唱、
舞蹈的音乐作品，即大体指九代（战国进入后九代）
“古乐”，包括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官方的“新
乐”。 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

书》之经部记载，大汉至清末历代国学均将《乐》即
《周乐》作为培养治国君子的教材，下文会讨论。

二、九代“古乐”的乐教实践和理论

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中华文明的创造

发展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九代的乐教实践和理

论已经相当成熟。 为了正确理解九代的乐教实践和

理论，我们需要借助现代考古学的帮助，首先越过九

代，从更加遥远的舞阳文明时代官方的乐教实践开

始说起。
此前王齐洲先生即已关注舞阳贾湖出土的几十

只骨笛，却偶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根据考

古报告，九千年前的那些骨笛只出土于舞阳先民的

祭司酋长的墓葬之中，一般先民的墓葬中并无骨笛

随葬［５］６３－８１。 这一事实或可说明，早在舞阳文明时

代中国就已出现了一定的剩余财富和初步的阶级分

化，开始出现了祭司酋长和普通民众的贫富贵贱的

区别，当时的聚落社会就已出现了利益冲突，故祭司

酋长用骨笛演奏古乐、演唱歌词的活动，应非一般的

文化娱乐活动，而应与当时的聚落治理关系密切，中
国原始的乐教、诗教、书教、礼教，或许早在九千年前

就已萌芽。
但舞阳文明时代只有大型的聚落，尚无夯土为

城，使之四合，用以保护人口和财富的城市“国”，剩
余财富尚有限，私有制和国家尚在形成之中，故舞阳

治理只能称为社会治理，还不是国家治理；舞阳乐教

活动虽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但也还算不

上真正意义上的治国之教。 作为治国之教的乐教，
需要等到私有制和国家真正形成的时代才会出现，
即要等到距今五千多年的黄帝时代晚期才出现。 考

古学家告诉我们，到了黄帝时代晚期，中国才出现了

辉煌的城市如黄帝古城 之类，他们称之为 “古

国”，称那个时代为“古国时代”。 而且大量传世文

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官方乐教作品，就是黄帝时代的

古乐《大卷》 《云门》，这些作品一直流传至周代，周
代君子无不十分熟悉，人人都会演奏、演唱、舞蹈。

故本文根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根据私有制和国

家起源的理论，将中国乐教的起点定在黄帝时代晚

期，距今五千多年。
周汉传世文献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左传》 《礼记》 《史记》等，对五帝、夏、商、周、春秋

九代的乐教实践，包括具体的曲目和演奏、演唱、舞
蹈的情况，均有大量记录，我们可以据此先对九代官

方的乐教实践做出如下初步的概要性的描述。
其一，排斥民乐。 治国君子不事产业，只管通神

治民以获取衣食之需，而民间俗乐记录日常俗事，抒
发世俗感情，旨在愉悦性情，叙事抒情多无节制，并
无通神治民作用，故九代官方乐教排斥民乐作品，如
五帝时代反映狩猎生活的《弹歌》和农牧生活的《葛
天氏之乐》之类，均被政府乐官排除在外，官方文献

甚至基本不记录。
其二，熏陶君子。 九代官方重视乐教实践。 九

代乐教作品，五帝时代著名者有黄帝祭祀云神的

《云门》、尧帝祭祀主管五谷的星座以求人间五谷丰

登的《咸池》 （《大咸》）、舜帝祭祀鸟神以求天下祥

和的《箫韶》等；夏商周三代的乐教作品，除了继续

使用五帝时代的古乐之外，夏代赞美大禹治水的

《大夏》、商代称颂商汤伐桀的《大濩》、周代赞美武

王伐纣的《大武》，都是官方大名鼎鼎的道德教

化、熏陶君子、治国理政的音乐作品；春秋时代的乐

教作品则新增周代华夏列国的诗选《诗经》。
其三，政教合一。 九代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

治国理政实行政教合一，乐教作品均有政教合一的

色彩，即使后人以为仅仅描述世俗生活的作品，当时

也大多本是神神道道的。
其四，组歌组诗。 上述乐教作品很可能大都是

组诗组歌。 高亨先生《诗经今注》曾经推断，传世

《诗经》中的诗歌很多都是一组一组的，那么与之匹

配的音乐则自然是组乐组歌。 故本文作此初步推

测，盼望后世学者继承高先生事业进一步实证。
其五，等级森严。 上引音乐作品都是“先王之

乐”，而传世《诗经》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

乐，曲谱亡佚但歌词尚存，可据此做出初步推测。
《左传》等传世春秋文献，对各级贵族各用什么官

方音乐作品记载很多，总的要求是“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即治国君子各自采用适合自己身份的乐

教作品，交好各自地盘的神灵，治理各自的土地人

民，教育各自的部下和子弟。 九代乐舞以多为尊，如
周礼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公卿四佾。 春秋战

国时代王道废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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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贵族僭越礼制成为常态，列国诸侯卿大夫均经

常使用本该上级才能使用的礼乐，甚至有卿大夫使

用天子礼乐者。
其六，洪钟大吕。 舞阳文明时代、五帝时代为新

石器时代，不可能出现洪钟大吕。 大禹时代开始进

入青铜文明时代。 《尚书》记载禹铸九鼎；《孟子》记
载直到战国中期孟子师徒还曾亲眼见过古代青铜乐

器，有“禹之声”“文王之声”，而且“禹之声”因为年

代实在太久远，连钟纽都快磨损断了。 夏商周三代

青铜极其昂贵，于是成为贵族的标配，他们用来做炊

具、酒具、乐器。 由此可以推知，五帝时代官方进

行乐教的乐器，很可能还是非金属乐器丝竹骨笛之

类，古人传闻舜做五弦琴，不无道理。 夏商周贵族为

了显示各自崇高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可能基本

改用青铜乐器，最近百年不断出土的编钟就可以佐

证。 青铜乐器演奏官方音乐还有一个天然的长处，
就是音乐特别容易显得庄重典雅、节奏缓慢、声音宏

大，比丝竹类乐器更加适合演奏具有宗教色彩的作

品，这与西方人演奏教堂乐曲用管风琴而不用钢琴

有相似之处，也与如今江南丝竹大多适合演奏表达

男女私情的作品有相通之处。 春秋君子批评“郑
声”“细”，也许“郑声”多用丝竹而少用洪钟大吕。

其七，出现“新乐”。 “周乐”为周代主要用来治

国理政的官方音乐，春秋时代在郑、卫、宋、齐四国出

现了重视日常生活、吸收民乐元素、乐教愉情并重、
抒情很少节制的新倾向，明显成为“古乐”的异类，
故被称为“新乐”，并招致严厉批评。

九代官方的乐教实践概况大致如上。 至于九代

官方的乐教理论，根据传世文献，结合中国历史发展

情况，应以《虞书·舜典》为五帝时代乐教理论的

代表，以《大司乐》 为夏商周三代乐教理论的代

表。 而孔子的乐教理论，不仅是对整个九代乐教理

论的高度总结，而且孔子的时代同时出现了“古乐”
和“新乐”这两种“周乐”，天下又礼崩乐坏，所以孔

子的乐教理论明显具有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乐教思想

的部分特色。 简而言之，五帝三代的乐教理论主要

是“工具论”，孔子的乐教理论则有“工具论”和“风
格论”。 下文稍作分析，以便研究为什么九代乐教

理论与后九代乐教实践脱节，进而研究为什么后九

代的学者反复证成孔子“郑声淫说”的所有努力，最
终都必然徒劳无功。

《舜典》记载，舜帝嗣位，遍命群臣各负其责，协
助自己治理天下，其命乐教官员夔曰：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

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八
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以当下的学术眼光来看，舜帝给乐官夔的命令，

包含了五帝时代乐教的如下要点。 其一，乐教为五

帝时代通例。 舜帝刚刚嗣位，即娴熟地任命乐官、交
代乐教诗教任务，说明乐教诗教工作在五帝时代早

已展开，已经成为治国常道之一，舜帝不过是效法先

帝而已，所以舜帝任命乐官的举动和对乐教诗教熏

陶培养治国君子任务的交代，都应视作五帝时代的

通例。 其二，教育对象为祭司酋长的子嗣。 “胄子”
即祭司酋长之子，王国时代指帝王诸侯之子，帝国时

代指帝王诸侯郡守卿大夫之子，总之都是未来的治

国者。 其三，教育内容有乐教诗教，二教合一。 周末

春秋国学教育实行六艺之教，乐教与诗教并称，则一

分为二。 其四，熏陶治国君子，使之养成“直而温，
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健全人格和中庸治

国的行事习惯。 后世所谓人格养成教育，最早的理

论源头就在这里。 其五，政教合一。 中国在战国时

代初期才最终完成世俗化进程，从而成为世俗化国

家。 五帝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当然人神混杂，天
人不分，故乐教诗教亦人神混杂，国家治理实行政教

合一，所以舜帝要求夔，通过乐教诗教达到人神和谐

有序、天人和谐有序、君臣和谐有序的宗教政治和世

俗政治治理目的。 其六，排除俗乐。 从舜帝的命令

可以推知，夔拿来教育祭司酋长子嗣的官方音乐作

品，应如同舞阳巫师酋长，也把民间俗乐排除在外，
不可能采用那些农耕打猎、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音

乐诗歌作品。
由《舜典》可推知，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主要是

“工具论”，即乐教是熏陶君子、协和人神、交通天

人、治国富民的工具。 与《大司乐》相比，五帝时代

的乐教诗教还未承担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那是因

为五帝治理的“天下”尚小，只是几个氏族的联盟而

已，当时并无万邦需要君子协和，而周代治理的“天
下”太大，乐教诗教的确需要协和万邦。

《大司乐》现存于传世战国《周礼》。 周初周公

亲自著作的《周礼》如今仅存 １６ 个字而已［６］ ，原书

当在战国时代初中期亡佚。 而传世《周礼》为战国

末期的私人著作，成书既晚，又非官方文献，本不可

作信史，但据王齐洲先生缜密考证，传世《大司乐》
就是孔子授徒的六经之一《乐》即《乐经》，历经波折

终于传世［７］ 。 王先生考据严谨，本文姑从王说。 根

据王先生所言，本文考虑到孔子私学采用的教材与

周代官学完全一致，《大司乐》当然首先是西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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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王朝历代乐官确定的官方国学的乐教理论教

材，实践教材则为九代“古乐”和春秋四国“新乐”。
孔子在鲁国孟孙氏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私立国学，除
了学制较短、没有传授小学类课程以外，其余六艺

课程均与官方国学完全相同，那么周代乐教理论教

材就是传世《大司乐》。
《大司乐》是周代官方的乐教理论教材，是周天

子历代乐官的乐教理论总结，后被孔子采用，从《大
司乐》并未强调君臣父子的情况来看，也许该篇最

终成篇于西周时代或者春秋早中期。 如果成篇于礼

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却不强调乐教的君臣父子等级，
那就很难理解了。 《大司乐》原文太长，下面根据其

先总论再分论的写作思路，只引用其总论部分：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
合国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以乐德 教国子

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
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 《大卷》 《大

咸》《大磬》 《大夏》 《大濩》 《大武》，以六律、
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悦）远人，以
作动物。
据上引《大司乐》总论可知：其一，理论地位。

后世经师注释本经，均称“六代之乐”云云，似乎《大
司乐》只总结了“六代”的乐教理论，这是因为周代

君子习惯于言必称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后世

经师无不受其影响。 但西周春秋对五帝时代早中期

先王“不雅训”遗迹的剔除并不彻底，而且本经经文

所引先王之乐上至黄帝时代之《云门》《大卷》，故应

纠正历代经师的错误说法，将《大司乐》视作对整个

九代乐教理论的总结。 其二，教官选择。 《大司乐》
认为，乐教是熏陶教化子弟（候任官员）的重要工具

之一，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要选用道德高尚

者担任乐官。 其三，乐教功能。 《大司乐》认为，乐
教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官员子弟，务求使之和鬼神，
和邦国，和万民；对兄弟之国、亲戚之国即所谓华夏，
则要安宾客；对远方的蛮夷戎狄，则要来之、安之。
由于周家天下国土辽阔，封国很多，有兄弟、亲戚之

国即华夏，亦有蛮夷戎狄之国，故乐教有对内治理万

民，对外协和华夏，更外则团结蛮夷戎狄的政治功

能。 其四，排斥俗乐。 那些仅仅反映日常生活、旨在

愉悦身心的民间俗乐作品，仍然像舞阳先民、五帝先

王那样，明显被官方排除在外。
《大司乐》的乐教理论，继承了《舜典》所代表的

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其核心理论仍然是 “工具

论”，即乐教是和谐人神、万民、万邦，熏陶君子，使
之公道公正治理国家的宗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的工

具。 不过，《舜典》反映的五帝时代的乐教理论并没

有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这显然是因为那时“天下”
太小，只是若干个氏族结成的联盟而已，并没有万邦

需要协调治理。 《大司乐》定型于周代乐官之手，而
周代“天下”很大，国土辽阔，邦国众多，有本家之

国、亲戚之国、蛮夷戎狄之国，所以周代乐教理论增

加了协和万邦的政治功能。
概而言之，孔子以前的乐教理论主要是“工具

论”。 孔子以“郑声淫说”为代表的乐教理论，明显

继承了九代正统的乐教理论“工具论”，而又根据春

秋时代天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政

治形势，和郑卫宋齐四国出现“新乐”的情况，对九

代“工具论”有所发展。 传世文献中孔子论述乐教

思想的语录，最要紧的应是《论语》中的如下几章：
　 　 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

辂，服周之冕，乐则《韶》 《舞》 （《武》）。 放郑

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八佾篇》）
三家者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

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

乐何？”（《八佾篇》）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 夫子莞尔而笑，

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

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 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

耳。”（《阳货篇》）
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八佾篇》）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

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

耳哉﹗”（《泰伯篇》）
根据孔子自己的论述，可知其乐教理论主要有

“工具论”“风格论”两论。
先说工具论。 其一，治国工具。 孔子认为周乐

是君子“为邦”即道德教化、治理国家、造福万民的

重要经典性工具之一，不可小视。 孔子这一基本思

想，与九代几乎所有治国君子的看法一致，与《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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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大司乐》的理论一致，无须细究。 其二，恪守等

级。 孔子要求君子使用“周乐”治国，要恪守周礼，
等级森严，不可僭越。 如“八佾”为天子礼乐，“六
佾”为诸侯礼乐，“四佾”为卿大夫礼乐———卿大夫

为国立有大功，诸侯赏赐，方可有“乐”，“四佾”并非

卿大夫理所当然的标配，诸侯可以赏赐二佾，也可赏

赐四佾，也可完全不赏赐。 “八佾”就连鲁侯都不得

使用，而鲁国的“三桓”（实际为执政大臣季孙氏）
以卿大夫身份居然“八佾舞于庭”，这是僭越礼制的

严重罪行，故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两条是孔子乐教思想的“工具论”，其基本

思想是，“周乐”是君子治国的经典工具之一，等级

森严，不可僭越，使用“周乐”亦然，绝对不可以僭越

礼制。 孔子乐教的“工具论”，与《舜典》 《大司乐》
所代表的九代乐教“工具论”均有所不同，九代乐教

“工具论”均不强调君子的身份等级，并非九代不要

求恪守等级，而是因为当时僭越礼制者很少见，所以

无须特别强调。 而孔子特别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差

异，说明春秋中晚期君子僭越礼制已成为常态，已经

严重威胁到天下的政治秩序，严重影响到国家治理。
再说风格论。 其一，抒情节制。 孔子认为官方

音乐均应端正持中，雅正有节，都像《韶》、《武》、二
《雅》、《关雎》那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能尽

情宣泄情绪。 如果官方音乐尽情地宣泄情绪，毫无

节制，则容易养成君子偏颇的思想感情和极端的行

为习惯，这对治理国家将非常不利。 《诗经·唐

风·蟋蟀》：“好乐无荒，良士休休。”《左传·襄公

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评价《豳风》曰：“美哉，
荡乎！ 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杜注：“乐而不

淫，言有节也。”《昭公元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

事也。”《襄公二十七年》：“乐而不荒。”可知春秋君

子大都认为，君子应用礼乐来节制自己，其官方音乐

作品应乐而有节，哀亦有节，这非仅孔子有此见识。
其二，放逐郑声。 孔子认为，抒情没有节制的“郑

声”“郑卫之音”即四国“新乐”扰乱了守正持中的

“雅乐”，也会扰乱治国君子的思想感情、正常人格

和行为方式，君子将来治国理政时必然会因此产生

偏颇情绪、偏执人格和行为方式，故应放逐“郑声”
“郑卫之音”。

以上两条均就周乐的抒情风格而论，可视为孔

子乐教思想的“风格论”，孔子要求所有“周乐”都要

典雅庄重、抒情节制，以熏陶培养守正持中的谦谦君

子，务必使之按照常道治理国家。 《舜典》《大司乐》
均不重视乐教抒情节制的风格，并非当时乐教作品

不节制，而是因为当时乐教实践均抒情节制，故无须

特别强调。 孔子特意要求乐教作品抒情要节制，是
因为郑、卫、宋、齐四国“新乐”抒情已经很不节制，
已经严重扰乱了雅乐即九代“古乐”。

孔子的乐教理论并非他所独有，而是春秋战国

之交许多君子的共同见解。 除上引文献的证据以

外，还有三个典型的案例：一，郑国乐师慧承认“郑
声淫”。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郑国发生内乱，
盗贼逃至宋国，郑国为了追捕盗贼，以正国法，不得

已而送给宋国“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并送公

孙黑为人质。 “师慧过宋朝，将私（即小便）焉。 其

相（盲人助手，牵引盲人者）曰：‘朝也。’慧曰：‘无人

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 若

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子产等）易淫乐之矇？ 必

无人焉故也。’”郑国乐师慧自称“淫乐之矇”，即只

会搜集整理创作“淫乐”的盲人乐师，说明就连郑国

乐师慧自己都认为“郑声淫”。 二，吴国公子季札也

认为“郑声淫”。 《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

札访问鲁国，“请观于《周乐》”，即当时在华夏列国

朝堂、庙堂、礼堂、学堂演奏、演唱、舞蹈的官方音乐

作品，鲁国乐官于是把《风》 《雅》 《颂》以及尧舜夏

商周先代圣王的重要音乐作品演奏了一遍，季札一

一给予相当精准客观的评价。 当乐官演奏“郑声”
时，季札评价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所谓“细”，从音乐风格上讲，指音乐抒情

细腻入微，类似如今之江南丝竹演奏的儿女情长的

抒情作品，而没有庙堂之乐的洪钟大吕的庄重典雅

宏大的气势，说明郑国君子缺乏英雄气概和进取之

心，故季札推断郑国将亡。 三，孔子弟子子夏认为

“郑声”是“亡国之音”。 魏文侯询问子夏，为什么自

己只喜欢“郑声”等“新乐”，而不喜欢先代圣王的

“古乐”。 子夏说，先代圣王的“古乐”才是“德音”，
而“郑声”为“亡国之音” ［８］ 。 这类案例还有许多，
不过都不如这三个案例典型罢了。 这说明春秋君子

大都认为，周乐是华夏列国治国理政的经典工具之

一，对陶冶君子情操、激发君子治国富民，均具有重

要作用。 而“郑声”虽然也是“周乐”，但是过分细

腻、过分抒发儿女之情，抒情又不节制，不符合绝大

部分“周乐”端正典雅的要求。
从整体上看，孔子等春秋君子只把“周乐”即当

时周代官方使用的乐教作品、采信的乐教理论，视作

正统乐教，即当作道德教化、治国理政的经典性工具

之一，完全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容忍音乐还有反

映日常生活、仅仅愉悦身心的文化娱乐作用；只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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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官方“周乐”端正典雅、张弛有节的风格特征，
不认可“周乐”的异类“郑声”细致入微、抒情性强的

多元化风格。 根据中华民族五千年思想文化传承从

未间断的历史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等春秋君

子的“工具论”和“风格论”的乐教思想，应该基本上

就是九代治国君子的乐教理论的总结———虽然根据

传世文献，孔子以前的乐教理论并未特别强调“风
格论”。

三、后九代“新乐”的音乐实践和理论

“新乐”“郑声”“郑卫之音”本是春秋战国君子

对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官方“周乐”的特称，
其主要特点是，吸收了民乐元素，乐教与愉情并重，
淡化了宗教色彩，抒情畅快淋漓，较少节制。 考虑到

战国至今中国音乐（官乐民乐）大多具有春秋“新
乐”的上述特点，而与九代“古乐”风格迥异，本文遂

将春秋四国的“新乐”与战国至今的“新乐”一并视

作后九代的“新乐”。
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君子大多不称“周”，而仅

仅称西周为“周”；汉朝至今学者大多并称西周、春
秋、战国时代为“周”，但同时称西周为“西周”，称春

秋战国为“晚周”。 如果我们大胆撇开完全根据王

朝断代的成见，放眼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那么春

秋战国之交就不一定只是周朝的转折点，而且很可

能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
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周朝八百年。

其一，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不同。 西周时代礼

乐征伐均出自周天子，天子为华夏之国（周家王朝

和兄弟之国、周家亲戚即古老文明氏族之国）和蛮

夷戎狄之国即整个天下的共主。 春秋时代，周王

朝实力下降，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周，天子于是失去了

对蛮夷戎狄的控制权。 在华夏内部，天子亦丧失了

对兄弟、亲戚之国的实际控制权，礼乐征伐均出自霸

主，但是天子至少还是宗教名义、政治名义、思想文

化上的华夏共主，即使晋文公“以臣召君”以后也仍

然如此，故传世六艺很可能都在春秋时代，最后由周

天子的相关官员（史官、乐官、卜官）定型，并通行华

夏列国和蛮夷戎狄列国（蛮夷楚国比较特殊）。 可

是到了战国时代，天子则连名义上的、思想文化上的

华夏共主都不是了，王权完全衰落，霸权方兴未艾，
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代楚王还只敢委婉地“问
鼎”，而战国列侯则全都公开抢鼎了；春秋时代六艺

还通行天下各国，战国时代则诸子百家通行天下了。

其二，列国诸侯的政治地位不同。 西周春秋时

代，周家兄弟之国和亲戚之国，不要说诸侯地位很稳

固，天子甚至亲自任命小国上卿一位，大国上卿两

位，诸侯及其上卿的政治地位，本国均认可，王朝均

认可，天下均认可。 诸侯只能任命一位下卿。 例如

齐国，天子任命高氏、国氏做上卿，齐侯只能任命一

名下卿如管子、晏子之类。 春秋时代虽然也发生过

卿大夫、国人废立国君的情况，和“陪臣执国命”的

情况，但是整体上诸侯还是诸侯，卿大夫还是卿大

夫。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鲁侯奔越” “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之类已经成为非常正常的现象，“田氏

代齐”甚至在齐国政坛和国际社会没有引起任何大

的反应，说明诸侯的政治地位下降得非常厉害。 这

也是王权衰落、霸权方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其三，鬼神上天的政治地位不同。 尽管周初即

已开始世俗化进程，例如鲁侯伯禽在朝堂门口另外

修建周公太庙，开启了朝堂庙堂一分为二、宗教政治

与世俗政治分家的序幕，而且春秋时代所有国家的

庙堂朝堂均分开建设，但从整体上看，九代中国始终

都还是一个人神混杂、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政治的

地位甚至远远高于世俗政治。 从春秋时代中晚期

开始，鬼神上天的宗教政治地位就更加下降，人间帝

王诸侯卿大夫的世俗政治地位已经明显提高。 战国

初期，中国最终完成了世俗化进程，中华文明从此成

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伟大世俗

文明，宗教鬼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重要

的政治地位，国家治理完全实行世俗政治。
这就是说，到了战国时代，九代的一切权威，包

括鬼神上天、天子诸侯的宗教政治权威、世俗政治权

威，全部都倒掉，代之而起的是完全世俗化的诸子百

家，尤其是兵家、纵横家、法家，而主要体现九代王道

治国思想的儒家则被天下几乎所有的诸侯卿大夫弃

之不用。 随之而来的是，九代政教合一的神道王

道治国经典也随之完全丧失了国家治理经典工具的

权威地位。 于是周代君子奉若神明的 《诗》 《书》
《礼》《乐》《易》 《春秋》六艺，随之丧失了作为治国

经典的固有地位，《乐》（《周乐》，包括曲目和乐教理

论《大司乐》）作为治国经典之一的宗教政治、世俗

政治的地位即乐教地位，遂被君子们完全忽视，而音

乐原本固有的、被九代官方长期排斥的愉悦身心的

文化娱乐作用开始逐步显现。 不过这个变化有一个

渐变的过程，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的“周乐”
均“淫”即抒情不节制，就是渐变的开始。 战国君子

在欣赏“周乐”时，根本不喜欢庄重典雅、端正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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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气氛浓郁的九代古老雅乐“先王之乐”，而更加

喜欢多有生活气息的春秋时代的《国风》，尤其喜欢

郑、卫、宋、齐四国世俗生活气息浓郁、抒情性强、较
少顾忌的“新乐”“郑声”，就是这一千年巨变在官方

乐教实践上的自然反应。
于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种现象，“郑声”在

春秋时代晚期总受治国君子的批评讥讽，而在战国

时代却受到治国君子的普遍欢迎，只有少数坚持九

代乐教思想传统的理论家才对“郑声”不以为然。
据《礼记·乐记第十九》记载，魏文侯曾经询问孔子

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

音，则不知倦。 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 新乐之如

此，何也？”魏文侯不知不觉之间受到上述时代风潮

的影响，喜欢鉴赏世俗生活气息浓郁的“郑声” “郑
卫之音”，对宗教气息浓郁的“古乐”则完全没有任

何兴趣，但他并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故问子夏。
子夏是孔子晚年弟子，由春秋进入战国，当时中国正

在发生世俗化的千年历史巨变，子夏身在其中而浑

然不知，所以他的“德音” “亡国之音”论，并没有真

正回答魏文侯的问题，也不可能成功引导战国君子

去喜欢“德音”，放弃“亡国之音”。 据《孟子·梁惠

王下》记载，与此完全相同的现象，也发生在魏文侯

的子孙梁（魏）惠王身上。 由于受到九代正统乐教

观念的长期影响，梁惠王曾经非常惭愧地对孟子说：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先王

之乐”即不含“郑声”的九代“古乐”“德音”，那是周

代官方最典型的“周乐”，政教合一，典雅庄重，气势

恢宏，端正持中，是仁德君子的治国之乐，自然道德

教化意味很浓，文化娱乐作用不明显；所谓“世俗之

乐”则主要指春秋时代烟火气息较浓、抒情性很强、
娱乐作用明显、抒情较少节制的“郑声”“郑卫之音”
“亡国之音”“新乐”，这是春秋时代就已经被部分异

化的“周乐”。 这类案例战国时代还有不少，是当时

比较常见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代“新乐”的这种新

风气，标志着九代乐教时代的结束，一个崭新的时代

即后九代乐教的开始。
战国时代官方乐教情况已经略如上述，大汉至

今官方和民间的音乐实践和理论（不再是单纯的官

方的乐教），传世文献记载甚详，其中至少有如下几

点应该关注。
其一，《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四库

全书》之经部均记载，包括《乐》在内的六艺一直

是汉朝至清朝最重要的治国经典之一，一直是国学

最重要的教材之一，而国学是培养治国人才的地方，

天子国学、诸侯郡县乡学的毕业生，大都正在或将要

当官治国。 这说明，汉朝至清朝的官方，一直充分肯

定九代六艺的治国之道。 但是从汉朝开始，历代官

方均更加重视本代本朝的乐教实践，九代古乐的乐

教实践教育很可能实际上基本落空，九代正统的乐

教理论也很可能被后人实际搁置不用。 例如汉朝至

今，学者长期认为《乐》无经文，以致有“六经”为“五
经”之说，古代还设置了“五经博士”。 直到最近王

齐洲先生严密考证《大司乐》本为孔子授徒的《乐
教》经文，历经曲折，传于后世，方知“六经”其实并

非“五经”，这是一个非常过硬的证据；根据《汉书·
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四库全书》之经部，“周
乐”“乐”一直为后世治国经典，九代“古乐”曲目虽

存，但曲谱早已失传，汉唐以后均无演奏、演唱、舞蹈

九代“古乐”的痕迹，这也是一个非常过硬的证据。
其二，汉朝官方效法先代设置乐教机关和官员，

故设置乐府，注重本朝本代的乐教实践和理论建设，
此后历朝历代也设置相应的乐教官署和官员，亦注

重本朝本代的乐教实践。 这说明大汉至今，官方音

乐虽然一直是熏陶君子、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
不过各代都主要是采用本朝本代的官方音乐作品，
九代的乐教作品恐怕基本没有被采用。 春秋战国时

代乐官尚能演奏五帝古乐，曲谱歌词君子莫不熟悉，
可是大汉至今，远古中古的乐曲几乎全部失传，先周

圣王的歌词亦全部亡佚，汉朝开创的重视本朝本代

乐教实践的新传统，恐怕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三，由于战国时代中国即已最后完成世俗化

进程，此后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世俗化国家，
所以即使原本政教合一的周乐传至后世，其宗教鬼

神色彩亦自然被逐步淡化，后世新创作的乐曲越

发如此。
其四，民间俗乐的创造活动更加活跃，并逐步被

官方音乐所吸收，民乐官乐开始互相融合，音乐固有

的愉悦身心的重要功能逐步被后世官方认可。 例如

汉代乐府就多有民乐元素，唐宋官员王昌龄、柳永等

等经常参与民间艺人“旗亭唱诗”之类的活动，宋词

元曲的民乐元素更多，大晟乐府等官署均多有吸收。
其五，官方音乐作品始终具有乐教功能，官方在

重要场合、重要时间节点都会演唱、演奏，均非一般

的文化娱乐作品，其主要作用亦均非愉情。
孔子之后，后九代音乐理论（而非仅仅是乐教

理论）并无多少创新，传世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什么

经典的音乐理论，不过，结合后九代的音乐实践，其
主要理论无非是，乐教治国与音乐愉情并重，官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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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民间俗乐交融，叙事抒情风格多样，完全排斥宗

教元素等。

四、后九代证成“郑声淫说”的徒劳努力

根据上文的初步分析，九代“工具论”“风格论”
的乐教理论，与后九代的音乐（官乐和民乐）实践，
均明显有部分脱节，主要原因应有如下几个。

其一，宗教政治原因。 九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人

神混杂，故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官方音乐成为治

国工具之一，民间俗乐则被长期排除在外。 战国时

代初期中国终于完成世俗化进程，从此成为一个世

俗化国家，国家治理完全实行世俗政治，宗教政治永

远退出历史舞台。 九代乐教本有很强的宗教政治色

彩，但从春秋时代开始，郑、卫、宋、齐四国已经出现

了宗教政治淡出国家管理的苗头，所以出现“郑声

淫”的现象。 战国至今，历代政府均需管理民间宗

教事务，有时还设置专门的宗教管理机关，但只是为

信教百姓提供某些服务而已，与宗教政治实际管理

国家已经完全不同。 后九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再也

不是人神混杂，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再也不坚定，所
以汉朝至清朝虽然长期把《乐》列为治国经典、国学

教材之一，但实际上已经不涉及宗教政治了。
其二，世俗政治原因。 周人采取中央集权加地

方分封制，除封建周家兄弟子侄、灭纣功臣外，还大

量分封了五帝夏商子孙和蛮夷戎狄酋长，所以周代

其实才是最早统一中国的朝代，只是统一方式与秦

朝不尽相同而已。 周家对五帝夏商子孙和蛮夷戎狄

的封建，大多是就地册封，即人家本有土地人民，周
天王册封之以示政治认可，被册封者亦接受册封以

示臣服效忠。 西周三百年天下相安无事。 周末由于

西北地震，大江大河出现堰塞湖，堰塞湖垮掉以后又

冲击了西北大量国土，加上西北突然转冷，冰雪线南

移，游牧民族南侵，朝廷应对失据，终于导致西周灭

亡。 平王东迁后一段时间，周家尚能维持大局，但是

王朝毕竟已元气大丧。 此后郑庄公、齐桓公称霸，尚
勉强维持周家颜面，晋文公称霸后居然以臣召君，周
家作为华夏共主的地位遂不复存在。 天子如此，诸
侯亦然；诸侯如此，卿大夫亦然，“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成为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

《乐经》在内的六艺，虽然名义上还是治国经典、国
学教材，实际上其权威性已经大打折扣。

其三，经济发展原因。 西周末期春秋早期，中国

发明人工炼铁技术。 铁器远比青铜坚韧、锋利、廉

价，遂被逐步推广，如此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手工业

的劳动生产率，剩余财富暴增，治国君子即使再仁义

正派，也很难不为海量的剩余财富动心。 包括《乐
经》在内，九代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倒掉，就
与剩余财富暴增有莫大的关系。

其四，音乐本身原因。 人类本有艺术天赋，音乐

本有愉情功能，即使长歌当哭也让歌者愉悦性情，而
九代官方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为了国家治理。
春秋战国时代既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国已不国，《乐经》教条自然对君子失去了约束

力，音乐固有的愉悦身心的文化娱乐作用便开始被

重视。
总之，九代乐教理论只是对九代乐教实践的总

结，而九代乐教实践的基础在后九代基本不复存在，
这就是九代乐教理论与后九代音乐实践脱节的根本

原因。
春秋时代的“周乐”实践，就出现了继续中规中

矩的“周乐”和已经开始异化的“周乐”即“郑声”的
区别，华夏君子的乐教理论已经出现了与音乐实践

部分脱节的现象。 战国至今，春秋君子的乐教理论

与音乐实践脱节的现象则更加明显。 战国至今的思

想家理论家们，对战国君子不喜欢先王“古乐”而喜

欢春秋四国“新乐”的现象，大多不能正确理解、科
学解释，他们的努力方向，始终都是设法运用九代古

老正统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
反复贬斥春秋战国君子的部分官方音乐实践。

战国时代的乐教理论家，以子夏和《韩非子》为
代表，孟子是个例外。 魏文侯问子夏，为何自己只喜

欢“新乐”，不喜欢“古乐”，子夏说“古乐”才是“德
音”“治世之音”；“新乐”则是“乱世之音”甚至“亡
国之乐”，有国有家者不应喜欢“亡国之音”，而应喜

欢“德音”“治世之音”。 《韩非子》为了证成孔子的

“郑声淫说”，甚至编了“师旷辨亡国之音”的故事：
　 　 奚谓好音？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

上，税（脱）车而放马，设舍以宿。 夜分，而闻鼓

新声者而说之……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

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
“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 及武王

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 故闻此声

者，必于濮水之上。 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

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

之。”师涓鼓究（尽也）之。 平公问师旷曰：“此

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
“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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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 古之听清

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 今吾君德薄，不足以

听。”平 公 曰： “寡 人 之 所 好 者 音 也， 愿 试 听

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 一奏之，有玄云

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

幕，破俎豆，隳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

廊室之间。 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

癃病。 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

之事也。

故事未必是真实的，但故事所反映的春秋晚期

战国时代的乐教思想却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看出，
战国君子仍然在想方设法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

汉代君子证成孔说，可以《礼记·乐记第十九》
《史记·乐书》为代表，两篇翻来覆去，核心意思都

是九代乐教的那一套理论。 大汉之后历代经学家注

释经典，仍然都在证成孔说。 现当代学者已经做了

很多证成“郑声淫说”的论文，而且还在不断生产这

类论文。
后九代学者徒劳地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而

不太关注孔子总结发展的九代乐教理论与后九代音

乐实践已经脱节的时空环境，主要原因有三：其一，
九代乐教理论与后九代音乐实践脱节，本质上是政

教合一九代与世俗政治后九代的脱节，后九代学者

均不知中国发生了这一千年巨变。 其二，九代乐教

理论是九代神道王道治国理论之一，战国时代即被

摧毁，汉至清朝虽将《乐》长期纳入经部，实际上乐

教实践和理论很可能均落空。 其三，后九代经师学

者引经据典，反复解释包括孔子“郑声淫说”在内的

经典，成为职业习惯而浑然不知。

注释

①根据各国考古资料，人类大约都在五万多年前创造鬼神，同时创造

人类自己，从而进入人神混杂的时代。 吴天明：《神仙思想的起源和

变迁》，《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１—

１８７ 页。 五帝夏商周社会人神混杂，故均实行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
张天恩：《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 （九），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４６—１５９ 页。 春秋时代诸侯治国均称“主祀”，即“主

祀兼主政”，《左传》案例比比皆是，读者检索方便，恕不抄录。 ②周

公摄政时在鲁国汶阳之田上建设的“明堂”还是庙堂、朝堂、礼堂、学
堂的混合建筑，具有政教合一的多种功能；其子伯禽却把周公太庙建

在鲁国朝堂门口，此后西周春秋时代，列国朝堂庙堂均分开建设。 这

就是周初开始政教分离的典型证据。 当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国

家治理方式的完全去宗教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西周春秋五百

多年，一直到战国时代初期，这一过程才最终完成，中国才成为一个

世俗化国家。 ③“九代”指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后九代”指春

秋战国至今，春秋时代在时间上有重叠。 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约相

当于考古学上的“古国时代”。 就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论，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九代”人神混杂，“后九代”人神两分，春秋时代为重要的

过渡期。 仅就乐教实践和理论而论，“九代”作品称“古乐”，“后九

代”作品称“新乐”，春秋时代则“古乐” “新乐”并存，既属“九代”亦
属“后九代”，也是重要的过渡期。 本文仅仅根据人神关系和国家治

理方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九代”（政教合一时代）、“后九代” （世俗化

时代）两个阶段，以方便讨论问题，总结中国五千年来乐教实践和理

论的发展规律。 吴天明：《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志———以春秋战

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东岳论丛》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９—１４２ 页。 ④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两分，古今学者讨论很多，争论

不休，至今仍然常有论文发表。 如果放在本文所论中国历史发展节

点上考察，这个问题则非常简单：撇开少数思想家的特殊见识不论，
仅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论，政教合一时代天人合一，世俗政治时代

则天人两分，完全没有必要没完没了地做重复研究工作。 ⑤战国至

今宗教只是民间信仰，不再能参与国家治理。 南北朝、唐朝的佛教、
道教，都曾妄想干预朝政，均以失败告终，撇开偶然因素不论，中国历

史发展大势原本如此。 ⑥五帝夏商周时代的乐教，音乐有歌词，就是

诗教；歌词讲述先王故事，周史称之为“先王陈迹”，就是书教（当然

还有其他历史教育如传世《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也是书教，
远古口传史亦称《书》，今“说书”仍然保存了这一古意）；先王兼行神

道王道，公道公正，治国富民，合理获取私利，后世君子必须效仿，就
是礼教。 大约在西周末期春秋时代，诸教分离为文本化的《诗》《书》
《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 《春秋》形成六艺，亦称六经、六
教，一直延续至清末。 本文遵从周末至清末传统，单论乐教实践和理

论，但实际上经常会涉及诗教、书教、礼教，这里一并说明，下文不再

重复。 ⑦此说排除了相当小众化的道教音乐和佛教音乐。 ⑧孔子七

十余弟子中，有一位贱人之子，一位车夫之子。 孔子私学做法与公学

相同。 ⑨王齐洲先生关注到周公较少鬼神信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周人本是西北羌戎，比起东夷南蛮来，羌戎原本较少鬼神信仰，加上

东夷殷商重鬼神轻苍生而灭国，故周人治国整体上更加较少依赖鬼

神，但是仍然不足以改变西周春秋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人神混杂、
国家治理实行政教合一的基本特点。 ⑩例如《大司乐》记载的《大
卷》《云门》《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等。 可能指父系时代早

期残存的许多礼俗，周汉君子难以理解。 如周代有“君子重孙不重

子”的礼俗，就是因为远古父系时代早期儿子出嫁儿媳，孙子随儿媳

姓，孙子再出嫁外孙女，回归祖父家，成为“归孙子”。 但是周代至今

只知道这么做，已经不知道原因了。 “不雅训说”详见《史记·五帝

本纪》。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观周

乐”，鲁国乐官只要稍稍演奏一下，季札就立即准确无误地判断演奏

何乐，由此可以推知，吴国当时的乐教实践和理论与华夏完全相同，
而吴国当时尚被视作蛮夷之国，可见周乐不仅通行华夏，亦通行蛮

夷。 此类案例，《左传》甚多，恕不一一抄录。 周乐整体上都是周

代王朝和华夏列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先王之乐” （春秋时代包括郑、
卫、宋、齐四国之新乐），但具体曲目则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故
《左传·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九年》 《礼记·明堂位第十四》 《周
礼·春官·大司乐》所引周乐的具体曲目均有所不同。 确定周乐具

体曲目者，应为周天子历代之乐官。 恕不俱引，以省篇幅。 《礼
记·乐记第十九》收录子夏语录：“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
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可知孔子所谓“郑声”其实包括春秋时代的郑、卫（三卫）、宋、
齐四国官方音乐。 庙堂音乐庄重典雅，不得轻浮煽情，古今中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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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战国以前政教合一，“主祀”即“主政”，故“祭祀弗用”即“祭祀

行政均弗用”。 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鲁国乐官演奏“周乐”
的记载说明，四国音乐在春秋时代都属于“周乐”的一部分，即在华

夏列国庙堂、朝堂、礼堂、学堂上演奏的官方音乐，都是诸侯祭祀祖

宗、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之一。 则子夏所言只是其个人看法，“弗
用”为“不能用” “不该用”之意，并非当时华夏列国实际未用。 据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可推知，四国“新乐”不仅四国采用，华夏

列国无不采用；同理，“古乐”“周乐”，四国亦莫不采用。 孟子所谓

“（君子）与民同乐（快乐）”，本质上只是君子与民同财。 孟子对战

国君子是喜欢“古乐”还是喜欢“新乐”，完全不介意。 详见《孟子·
梁惠王下》。 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请观

周乐”，所“观周乐”就有九代“古乐”，也有春秋四国“新乐”，而且季

札十分熟悉，说明鲁国等华夏之国、吴国等蛮夷戎狄之国，均采用此

“周乐”。 故周天子总是称兄弟诸侯为“伯父” “叔父” （哥哥弟

弟），称亲戚诸侯为“舅父”“舅氏” （老舅）。 详见《礼记·明堂位

第十四》。 最近百年学者论述华夷甚多，其实华夷关系非常简单：华
夏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蛮夷戎狄，蛮夷戎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华夏。
据此可知华夏不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而应形成于周初。 学者根据

“华夏”之类字样出现于春秋战国文献而判断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

战国，并不科学，因为民族有“自在阶段”和“自觉阶段”，自觉阶段才

会频频出现“华夏”字样。 好比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发现

了很多少数民族，此后其名方见诸典籍，学者就不能说那些少数民族

都形成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 人类远古莫不如此，甚至有仅仅以几

座山包为天下者。 黄帝时代距今大约 ５３００—７０００ 年，而黄帝古城

距今大约 ５３００ 多年。 古人酋长名与氏族名不分，故黄帝时代长达两

千年。 《山海经》中从西北高山到东海神山，到处都有黄帝，这就是

证据。 据高亨先生《诗经新注》推测，《大武》为组乐，许多歌词都

保存在传世《诗经》里。 由此还可推测，《大夏》 《大濩》很可能也是

组乐。 传世《诗经》为周代华夏列国的诗歌选集，先周时代、周代

蛮夷戎狄之诗歌，多被周王朝乐官删除（但被列入周代乐教的古老

歌曲的乐曲和歌词，当时似乎均得以保存，只是后世失传而已，失传

时间很可能在汉代），旨在强化中央集权，这与周天王实行“绝地天

通”的宗教改革，将人世间的通天神权集于天王一人之手，周王朝的

历代卜官删除先周时代其他氏族国家的《连山易》《归藏易》等，要求

天下通行《周易》，政治目标完全一致。 吴天明：《春秋〈诗〉 义三

变》，《长江学术》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５５—５９ 页。 亦可参阅《左传·襄

公二十九年》。 案例如《桑中》。 吴天明：《中国世俗化的节点和标

志———以春秋战国之交的孔子和孔学为研究样本》，《东岳论丛》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９—１４２ 页。 周代天子之乐除了周天子采用，
还有两个特例。 宋于周为客，可以采用；周公摄政，功劳无比伟大，故
鲁国在祭祀周公太庙时可以采用。 《左传》虽然成书于战国初期，
但除了“君子曰”云云为编著者的议论以外，其所采用的史料都是春

秋列国的原始史料，相当可靠。 公卿四佾并非必然，需要立功，方
可得到诸侯赏赐，最高赏赐四佾。 《左传》记录了许多这样的案

例，《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国公卿季孙氏也用天子礼乐八佾。 炊

具、酒具、乐具用以殉葬祭神，故亦均被视作礼器。 引文依据中华

书局 １９７９ 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 《虞书·舜典》，《十三经注疏》
影印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大司乐》现存于《周礼》。 据《左
传·文公十八年》，周公《周礼》传世仅 １６ 个字而已，余皆亡佚。 传

世《周礼》为战国末期私人著作，成书晚且非官方文件，难作信史，本
文本来未取。 但最近读到王齐洲先生刚发表的《〈周礼·大司乐〉即
〈乐经〉辨》，王先生考证《大司乐》乃孔子所亲传，孔子去世，弟子子

夏辅佐魏文侯时，将其带到魏国，历经曲折，终于传世。 王齐洲：
《〈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南开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８—１９１ 页。 故姑从王先生说，将《大司乐》视为周代官方的乐经文

献。 孔子设帐全部采用官方国学教材，只是不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

等小学知识而已，可知《大司乐》本为周代官方周乐理论教材。 周代

不仅传授乐教理论，更传授乐教作品，《论语》记载子路曾在孔子门

口练习奏乐，子游主政鲁国武城时经常演奏音乐作品以教育当地人

民，《左传》记录了春秋列国君子大量的乐教实践史料，据《襄公二十

九年》记载，连南蛮吴公子季札都十分熟悉周乐作品。 可见周代国

学教育不仅学习《舜典》《大司乐》之类乐教理论，而且十分注重乐教

实践。 本文所引《周礼·大司乐》，亦依据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影印本

《十三经注疏》，不再加注。 孔子私学学制为三年（“三年学，不至

于谷，不易得也”），比官方国学学制短，而且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育

弟子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任何一个例子，故作此推测。 成均：成
乐，即乐教。 均：古“韵”字。 使有治国道德者担任国学乐官。 周

代天王举办国学（类似大学），诸侯举办乡学（中学），卿大夫举办家

学（小学），均有乐官教育子弟。 五帝时代甚至夏商两代恐怕没有乡

学和家学。 治国富民为至德。 国子：国家贵族子弟，候任官员。
《舜典》称“胄子”，《左传·哀公八年》称“国士”，含义相同。 乐

语：歌词。 可知乐教本含诗教。 兴道：兴治国富民之道；讽诵：劝谏

国君尽为君之礼；言语：周代官员言必称诗，尤以外交场合为甚，《左
传》案例比比皆是，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 均为五帝夏商周

先王之乐。 周代外交场合必有乐舞，谓之“观乐”，如《左传·襄公

二十九年》季札出使鲁国观周乐。 乐舞歌诗为文德教化，蛮夷戎

狄无不仰慕，故以文德而致蛮夷戎狄来朝。 岂止人神天地君子小

人无不和谐，就连鸟兽凤凰亦无不喜悦，古人所谓凤凰来仪是也。 
先周人人通天。 周代“绝地天通”，规定天子方可祭祀天下名山大

川，并祭祀天帝，始祖配享，旨在政治上统一天下（此承历史学家王

戎先生教诲）；诸侯祭祀本国境内名山大川，不得祭天；宗庙，天子保

留七庙，诸侯五庙，卿大夫三庙，士一庙，超过此数则要毁庙，但春秋

时代超过此数者很多。 周天子时列国交往频繁，使者不绝于道，故
列国诸侯均有公馆安顿使者，甚至卿大夫也有馆驿，孔子周游列国时

就经常借住在卿大夫的馆驿里。 成王康王特许鲁侯八佾祭周公太

庙，周代君子大多认可，但孔子不认可，孔子认为周公虽然做过摄政

王，但其身份仍然是天王之臣。 吴天明：《论语本意·八佾篇》，商务

印书馆 ２０１９ 年版。 乐、哀：借代所有思想感情。 音乐抒发无比复

杂的思想感情，故以乐哀借代之。 荒：亦过分无节制之义，犹
“淫”。 《孟子·梁惠王下》：“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即一百六十匹马和两名乐官。 师茷、师慧：郑国的两位乐师，师指

乐师，一位名茷，一位名慧。 古代乐师均为盲人，盲人具有“生理补

偿效应”，故听力超乎常人，乐感特别强。 中国最早的统一时代应

为西周时代，周公开始实际统一天下，其统一方式为中央集权加封

建，封建之国包括周家兄弟之国、文明氏族之国、蛮夷戎狄之国三类

方国，三者均承认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也就是说，西周时代，连蛮

夷戎狄都是“周”的一部分。 只是西周灭亡，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

夏，故春秋时代周天子仅称“兄弟亲戚之国”即前两类方国为华夏，
经春秋战国五百年，蛮夷戎狄又大多重新融入华夏而已。 民族融合

原本分分合合，要看分合的主流，看历史的大势。 秦朝国家统一方式

为中央集权加郡县，大汉至清朝国家统一方式为中央集权加郡县和

封建，今日中国之统一方式为中央集权加郡县和自治区特区等。 学

者多称秦朝中国才开始真正统一，这是因为对国家统一方式、国体政

体认识不全所致，与历史事实不符，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上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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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可参阅《礼记·明堂位第十四》。 当时君子称晋侯“主晋祀”
鲁侯“主鲁祀”齐侯“主齐祀”，以此类推。 “主祀”即兼含“主政”。
根据孟子及其大部分帐下弟子表字失传这一历史事实，即可证明，
战国儒家早已气若游丝。 吴天明：《孟子师徒表字失传的原因———
兼考孟子五十五章语录的具体记录者》，《长江学术》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５—２３ 页。 孔子师徒的传世语录，有宗教语录和世俗语录，战
国君子居然没有任何人引用他们任何一句宗教语录，这说明，战国君

子对宗教政治已经毫无兴趣。 孔门的世俗语录，无论赞成与否，战国

君子引用很多。 《乐》包括古乐作品和乐教理论《乐经》，王齐洲先

生考证《大司乐》即《乐经》，但忽略了古乐作品。 比较典型的例子

是，原本神神道道的六艺，后人解释经典时，早已在有意无意之间逐

步剔除了其神怪色彩。 例如我们今天读《诗经》《尚书》，往往仅仅视

之为诗歌和历史，其鬼神色彩早已悄然隐退。 这是国家世俗化的大

势使然。 后世已经影响很小的宗教音乐如佛教音乐、道教音乐除

外。 举一个例子。 晏子认为孔子只是神神道道的古儒，对国家治

理并无实际帮助，所以反对齐侯重用孔子。 这就说明，春秋末期，宗
教政治已被齐人看破手脚，开始淡出国家治理实践。 详见《史记·
孔子世家》。 故事出自《韩非子·十过》。 战国诸子经常争辩，为

了取胜，他们经常现场编故事，包括人世间的故事和寓言故事，这是

战国辩士的习惯。 所以《韩非子》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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